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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等 9 人与田某相邻通行纠纷调解案

——综治中心运用“六尺巷”典故化解相邻通行纠纷

关键词 

民事 相邻关系纠纷 道路侵占 综治中心 基层单位协

同化解 “六尺巷”典故

基本案情 

李某等 9人与田某系同村村民。案涉道路位于田某家东

侧，系李某等人及后方村民出行的唯一通道，历来通行顺畅。

2020年 8月，田某在修建厕所及院墙时向东扩张，侵占了公

共道路，导致路面最窄处仅余 2.5米，且位于拐弯位置，严

重影响村民通行及生产生活。李某等人曾多次自行或通过乡

政府与田某协商，均未能解决，遂诉至法院。  

处理方式方法 

法院收到起诉材料后，认为本案涉及相邻关系纠纷，双

方当事人积怨较深，对立情绪激烈，为妥善化解纠纷，征得

当事人同意后，开展先行调解工作。法官第一时间进行实地

走访，深入了解症结，发现田某受“谁占算谁的”传统观念

影响，坚持认为其修建厕所与院墙所占用的土地属其所有，



扩建行为合理，并未侵占公共道路，导致双方当事人立场对

立、互不退让，村镇前期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在总结村

镇调解未能成功原因基础上，为有效推动矛盾化解，在向当

事人详细说明综治中心的职能与优势后，由综治中心统筹乡

政府、派出所、村委会、法院等单位组建联合调解组，并开

展以下工作：

一是实地勘察，固定基础事实。调解组前往争议现场，

实地测量道路宽度、查看通行状况，并走访村内年长村民了

解道路历史情况。随后，赴农业农村局下属农村经济服务站，

调取涉事道路及田某院落相关测绘资料，全面核实道路历史

原貌与田某扩建行为的具体情况，确认田某存在侵占道路致

使路面变窄的事实，为后续调解奠定基础。

二是多方协同，制定调解方案。在查明事实基础上，由

综治中心牵头，调解组共同研究，明确以“情、理、法”融

合为导向，综合运用“说情、讲理、普法”相结合的调解策

略，制定具有综合性、可操作的调解方案，注重统筹资源与

细化步骤，既坚守法律底线，又尊重乡情实际，旨在实现当

前矛盾化解与长远和谐稳定的统一，并根据各单位职能明确

分工。

三是分类引导，转变错误认知。在调解组组织的“面对

面”调解中，村中长者从邻里乡情出发，拉近双方心理距离，

以“乡情”感化心灵，并劝导李某等人考虑田某实际情况，



以包容心态化解纠纷；村镇代表援引“六尺巷”等传统典故，

倡导互谅互让，引导当事人换位思考、消解积怨；法官结合

典型案例，将抽象法条转化为通俗语言，阐明侵占道路行为

的违法性质及相应法律后果，实现普法与行为矫正相结合。

派出所民警则指出，若长期非法占用公共道路造成严重后果

的，可依法予以惩处。通过多方反复沟通，田某逐渐认识到

自身行为不当，主动表示愿意配合整改，逐步破除其“谁占

算谁的”固有观念，为纠纷的实质化解创造了关键转机。最

终，各方就道路恢复事宜达成一致。为监督调解协议按期履

行，法院联合村委会开展回访，确认道路已恢复畅通，费用

已按协议负担。以往因通行引发的邻里矛盾根源得以消除，

双方关系逐步修复，趋于和睦。

处理结果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田某同意将院墙向内移动，确保道

路保留 3.8米有效宽度，保障车辆正常通行；李某等 9人则

自愿承担因院墙拆改所产生的相关费用。

解纷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288条、第 291条

解纷要旨 

本案系因邻居扩建使道路通行受阻引发的相邻关系纠

纷。对此类纠纷的化解，直接关系邻里乡亲和谐友好的生活

氛围，在化解中除解决个案矛盾外，还应通过以案释法、以



案普法，引导强化村规民约意识，注重家风民风建设。本案

中，针对当事人对立情绪深、村镇调解难突破的特点，综治

中心发挥牵头统筹优势，整合法院、乡政府、派出所、村委

会等多方力量，发挥基层单位各自职能优势，开展联动化解

工作，推动矛盾实质性解决。调解过程中，调解组通过实地

勘察固定事实基础，综合运用“情、理、法”融合策略，通

过乡情感化、“六尺巷”典故引导、普法释法等方式，分类

施策，逐步扭转当事人错误观念，促成互谅互让，不仅成功

化解个案，更纠正了“谁占算谁”的错误认知，起到“化解

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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